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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8 

 
 
 
 
 
 
本署檔號：  ICAC ADM CR 4-35/4 (C)  Pt 2       

來函檔號：  CB(4)/PAC/R60 
轉人送交 

 
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 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蘇美利女士  
 
 
蘇女士：  
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考慮審計署署長第 60 號報告書第 7 章  
「倡廉教育和爭取公眾支持肅貪倡廉」  

 

 本署知悉政府帳目委員會（帳委會）繼八次公開聆訊和

審視廉署和其他有關人士提供的大量資料後，現正就上述項目編

撰報告書。  
 
 由於在不同聆訊中所引用的資料可能並非完全一致，本

署關注到這些不一致的地方如存在，或會被記錄在帳委會的最後

報告書內。因此，我們建議當帳委會最後報告書的初稿完成後，

本署可就其中有關事實的部分進行檢視。本署提出這項建議，純

粹出於一番善意，煩請你向帳委會主席和各委員轉達。  
 
 
 

 廉政專員  
（歐陽黃美芳代行）  

 
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 


